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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动车检验
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技术要求》的通知

 
市监检测函〔2022〕1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

现将修订后的《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技术要求》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确保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工作顺利转版实施。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

                               2022年12月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技术要求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机动车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工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以及相关文件规定，制定本补充技术要求。



第二条 本补充技术要求所称机动车检验机构包括开展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和排

放检验的机构。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实

施条例的规定，按照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标准，对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开展安全技

术检验的机构。

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按

照国家标准和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或者地方的有关规定，对上道路

行驶的机动车开展排放检验的机构。

第三条 对机动车检验机构的资质认定评审应符合本补充技术要求。

第四条 机动车检验机构经营范围涉及机动车维修、维护、销售的，应确保机动

车检验业务与其他相关业务之间的独立运行，保证检验的公正性。

 

第二章 技术能力评审要求

 

第五条  机动车检验机构应具备《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项目和方法》（GB

38900）适用车辆类型中的一类或几类车型的安全技术检验全部项目检验能力，同时

应具备《汽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双怠速法及简易工况法）》（GB

18285）、《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

（GB 3847）或其他排放标准中对应车型的排放检验能力（不适用的除外）。 

第六条 具有多场所的机动车检验机构，每一个检验场所都应具备一类或几类车

辆类型的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全部项目检验能力和对应车型的排放检验能力，具备

独立开展机动车检验的完整检验能力和服务能力。

 

第三章 人员评审要求

 

第七条 机动车检验机构应按照资质认定要求，配置相应的检验人员。机动车检

验机构检验人员应包括（但不限于）：登录员、外观检验员、底盘部件检验员、引

车员、OBD查验员、排放检验员等。检验人员的检验能力应与所承担的机动车检验

工作相匹配。

第八条 机动车检验机构应对检验人员进行培训，并经考核合格，确认其满足技

术能力要求后方可从事相关岗位的检验工作。

第九条 机动车检验机构检验人员数量应与检测线数量及日检验车辆数量相匹

配，满足机动车检验的要求。

第十条 机动车检验机构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应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标

准，熟悉机动车理论与构造、排放控制系统基础知识与组成、熟悉各检验工位业



务、流程及相关专业知识，熟悉检验检测仪器设备的结构及性能，熟练掌握检验检

测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

第十一条 机动车检验机构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应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

技术职称并从事相关检验检测工作三年及以上，或者具备同等能力。大型客车、校

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检验授权签字人为具有同等能力人员时，从事相关检验检测

工作时限要求在原有要求基础上增加两年。

本条所称相关专业技术职称是指：车辆工程、动力工程（内燃机）、汽车运用

工程、汽车维修工程、汽车检测（技术）、汽车设计制造、汽车试验、汽车服务工

程及机械工程、道路运输安全、机电制造、自动化控制、环境工程和环境监测类等

技术职称。

本条所称同等能力是指：符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规定的同等

能力要求；或者车辆工程、汽车运用工程、汽车服务工程等专业大学本科毕业，机

动车设计、制造、装配、检测、维修、鉴定评估、整形及改装、汽车电子、汽车营

销与服务、汽车新能源等专业大学专科毕业，从事相关检验检测工作三年及以上；

或者具有机动车检测、机动车维修、汽车制造、汽车装调、工程机械维修类等技师

及以上技能资格（等级），从事相关检验检测工作三年及以上。

本条所称从事相关检验检测工作是指：在检验检测机构从事机动车整车检验、

在机动车生产企业从事整车检验、在汽车修理企业从事整车检验、从事机动车安全

技术检验、机动车排放检验、机动车综合性能检验工作。

第十二条 机动车检验引车员应持有与检验车型相对应的有效机动车驾驶证，并

具有两年以上驾龄。

第十三条 机动车检验机构应与机动车检验人员签订劳动、聘用合同，建立劳动

关系。检验人员应签订诚信检验承诺书，承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等要求

开展机动车检验工作。

 

第四章 场所设施评审要求

 

第十四条 机动车检验机构应具有所有权或者完全使用权的固定工作场所，其工

作环境能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

第十五条 机动车检验机构场地、建筑物等设施应满足承检车型检验项目和安全

作业的要求，并设置相应的办公、检验、服务等区域。

办公区域应设置办公室、档案室（分类存放技术档案、车辆档案）、机房。

检验区域应设置预检区、外检区、车辆底盘部件检验区（可与具备其功能的检

验区合并）、检测车间（仪器设备自动控制区）、底盘动态检验区、行车制动性能

路试检验区（适用时）、驻车制动性能路试检验区、整备/空车质量和外廓尺寸检验

区（适用时）。外检区应设置外检棚或外检车间。在检验区域内对车辆进行有移动

性质的检测时应封闭管理，有隔离设施防止无关人员进入，确保检验安全。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11722


